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２０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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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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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债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隧道股份”）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隧

道转债” 或“本可转债”）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９５７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募集

说明书摘要及发行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投

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

方案提示如下：

１

、本次发行

２６

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共计

２

，

６００

万张，合

２６０

万手，按面值发行。

２

、 原无限售

Ａ

股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 配售简称为 “隧道配债”， 配售代码为

“

７０４８２０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简称为“隧道发债”，申购代码为

“

７３３８２０

”。

３

、本次发行的隧道转债全额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优先

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认购不足

２６

亿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

包销。

４

、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隧道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隧道股份股份

数按每股配售

２．００２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再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为手数，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 原无

限售

Ａ

股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隧道配债”，配售代码为“

７０４８２０

”。 原股东

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５

、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根据实

际申购结果，最终按照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确定最终网上和网下发行数量。

６

、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参加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应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

的

５０％

。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万手），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万手）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

元（

１

，

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上限为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０

万手），如投资者按上限申购，

需缴纳定金数量为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

７

、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 申购简称为 “隧道发债”， 申购代码为

“

７３３８２０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分每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申购上限

是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０

万手）。

８

、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

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９

、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Ｔ

日）。

１０

、本次发行的隧道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１１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如下：

日期 交易日 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周三

Ｔ－２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

发行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周四

Ｔ－１

日 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

、

网上路演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周五

Ｔ

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

，

原股东优先配售日

，

网上

、

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周一

Ｔ＋１

日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周二

Ｔ＋２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

确定网下

、

网上发行数量及对应的网下配

售比例及网上中签率

；

网上申购配号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周三

Ｔ＋３

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及网下发行结果公告

；

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

签

；

根据中签结果网上清算交割和债权登记

；

退还未获配售的

网下申购定金

，

网下申购定金如有不足

，

不足部分需于该日补

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周一

Ｔ＋４

日

刊登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结果公告

，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

认购数量

；

解冻未中签的网上申购资金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１

、优先配售数量

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隧

道股份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

２．００２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并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

成手数，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原无限售股东优先配售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１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 原有限股东的优先配售在主承销商处进行，网下优先配售不足

１

手的部分

按照四舍五入原则进行处理。

隧道股份现有总股本

１

，

２９８

，

６５９

，

３３２

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认购可转债

约

２

，

５９９

，

９１５

手，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

９９．９９％

。

２

、有关优先配售的重要日期

（

１

）股权登记日（

Ｔ－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２

）优先配售日（

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

３

）缴款日（

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逾期视为自动放弃配售权。

３

、原股东的优先配售方法

（

１

）原无限售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

７０４８２０

”，配售简称为“隧道配

债”。 认购

１

手“隧道配债”的价格为

１

，

０００

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必

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

２

）原有限售股东的优先配售在主承销商处进行。

（

３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配售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隧道转

债；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配售总额，则按其实际可优先配售总额获得配售。 请投资者

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隧道配债”的可配余额。

（

４

）原无限售股东认购程序

１

）原无限售股东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隧道配债”的可配余额。

２

）原无限售股东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

３

）原无限售股东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

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

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４

）原无限售股东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

续。

５

）原无限售股东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

５

）原

Ａ

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Ｔ

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

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投资者申购代码为“

７３３８２０

”，申购简称为“隧道发债”。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

购数量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

１

手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

数量上限为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０

万手），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

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法规规定的机构账户外，每个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购不

得撤单。 同一账户多次申购除首次申购外，其余申购无效。 资金不实的申购亦视为无效申购。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Ｔ

日）

９

：

００～１５

：

００

，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

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参

加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还可参加本次可转债的网上发行。

１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万手），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万手）的

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 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上限为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０

万手）。 参与本

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申购金额的

５０％

，如投资者按上

限申购，需缴纳定金数量为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

、欲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在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Ｔ

日）

９

：

００～１５

：

００

，将发行公告中

要求的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传真号码与传真确认号码为：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３０６８８１１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４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５４

、

８５１３０４９８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０４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９４８

、

８５１３０４９５

、

８５１３０４９７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０２

请投资者按对应的传真号与传真确认电话进行传真确认。

３

、缴纳定金

每一参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足额缴纳申购定金，定金数量为其

全部申购金额的

５０％

，并确保申购定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账户。

未按规定及时缴纳申购定金或缴纳的申购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定金请划付至以下列明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的收款银行账户 （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 如上海证券账户号码为：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收款单位：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西单支行

账号：

７１１２３１０１８２７０００００７７４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３０２１０００１１２３５

联行行号：

７１１２３１

银行联系人：孟媛

银行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１８８３６

四、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行人：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磊

联系人：田军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徐路

９５７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大连路

１１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５４１９５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５４１９２２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邮编：

１０００１０

联系人：谢亚文、杜祎、刘念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６７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３８１

、

０１０－８５１５６４３４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发行人：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３日

附件：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

重要声明

本表一经申请人完整填写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保荐机

构

（

主承销商

）

处

，

即构成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出不可撤销的正式申购要约

，

具有法律效力

。

单位全称

所管理的产品名称

（

如适用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身份证明号码

通讯地址

证券账户户名

（

上海

）

证券账户号码

（

上海

）

托管券商席位号

（

上海

）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电话

经办人身份证号

退款银行信息

（

退款银行账号必须与原汇款银行

账号相同

）

汇入行全称

收款人账号

收款人全称

汇入行地点

大额支付系统号

申购数量

（

万手

）

大写

：

万手 小写

：

万手

申购金额

（

申购数量

×１０００

元

）

大写

：

万元 小写

：

万元

申购定金

（

申购金额

×５０％

）

大写

：

万元 小写

：

万元

投资者承诺

：

确认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

、

有效

、

完整

，

保证用于申购的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

。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

： （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本表可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网站下载。为便于清晰起见，建议投资

者另行打印此表。

２

、身份证明号码填写：为投资者在开立证券账户时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编码，其中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

执照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名称前两字”

＋

“证基”

＋

“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全

国社保基金是“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企业年金基金是“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

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３

、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即构成参与申购的申请人对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若因申请人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

产生其他后果，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４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申购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万手）的必

须是

１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 本次网下申购上限为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０

万手）。

５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

理公司申购并持有隧道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６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金额的

５０％

足额缴纳申购定金，定金缴纳不足视为无效申购。

申请人须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划出申购定金，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并确保申购定金于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在办理付

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如上海证券账户号码为：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７

、“单位全称”中填写的内容应该和加盖的公章一致，如果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产品申购，则需要填写

其管理的产品名称。

８

、退款银行账号必须与原汇款银行账号一致。

９

、有意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点前连同加盖公

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适用）

以及申购资金付款凭证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并于传真后

１０

分钟内打电话进行确认。为保证上述文

件的完整性，请在每一页传真上写明“单位名称”、“页码、总页数”和“经办人、电话”。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３０６８８１１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４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５４

、

８５１３０４９８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０４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９４８

、

８５１３０４９５

、

８５１３０４９７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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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地产期待通过收购掌控南国置业

证券时报记者 靳书阳

近日，南国置业（

002305

）因公

司股东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

限公司，筹划以协议方式受让“实际

控制人” 许晓明所持部分股份一事

停牌。对此，分析人士认为水电地产

是想通过收购，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控股，以坐实大股东地位。

获得真正控股地位

由于此前许晓明已放弃

15%

南国置业股份的投票权， 南国置业

第二大股东水电地产已成为事实上

的控股股东，因此，民生证券研究员

肖肖分析， 水电地产收购许晓明所

持股份一事，达到需要停牌的程度，

初步预计，水电地产收购之后，持股

比例将超过许晓明， 成为真正意义

上的第一大股东。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 近一年来

水电地产对南国置业控股权的获得

过程，可谓有条不紊，步步为营。

2012

年

12

月

20

日，许晓明与

持有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

5%

股份的许贤明， 向水电地产整体转

让所持武汉新天地

100%

的股权。另

外， 许晓明向水电地产转让其所持

有的占南国置业总股本

8%

的股权。

此前， 许晓明通过武汉新天地

间接持有南国置业

1.98

亿股，加上

许晓明自身直接持股， 合计持有南

国置业

6.84

亿股，占南国置业总股

本的

71.23％

。 上述武汉新天地股权

转让完成后， 许晓明持股比例降为

42.56%

， 水电地产持股比例为

29.75%

，成为南国置业第二大股东。

2013

年

5

月

13

日， 许晓明放

弃其所持有的占南国置业总股本

15%

股份的表决权， 并认可水电地

产拥有南国置业的实际控制权。 自

此， 水电地产事实上已取得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权。

业内人士认为， 此次水电地产

收购许晓明股份，将进一步理顺南国

置业的股权关系。而在

8

月以来房企

再融资环境回暖的环境下，水电地产

此次股权收购的意图颇具深意。

或意在再融资

其实，早在今年

8

月，南国置业

与水电地产已经在具体项目上展开

合作。

8

月

6

日，南国置业与水电地

产以向成都中水电海赋房地产有限

公司共同增资

1.5

亿元的方式，共同

开发成都泛悦国际项目。

资料显示，成都中水电增资前注

册资本

5000

万元， 水电地产持有其

100%

股权。增资后南国置业持有成都

中水电

40%

，水电地产持股

60%

。 此

次合作， 南国置业实现了利用水电

地产资源进行项目拓展的开端。 招

商证券研究员罗毅认为这是公司迈

出湖北，进行跨地域发展的第一步。

同样在今年

8

月， 南国置业再

次取得许晓明和水电地产拟提供的

20

亿元委托借款 （其中许晓明

5

亿

元，水电地产

15

亿元），此次借款利

率不高于基准利率上浮

30%

及南国

置业同期融资平均成本，显著降低了

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 从

8

月起，依

托水电地产，南国置业事实上已经打

破了土地资源以及资金上的瓶颈。

据了解， 水电地产所依托的大

股东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是国资委认定的具有房地产主业资

格的

16

家中央企业之一。作为大股

东旗下持股比例高达

84.9%

的控股

子公司， 水电地产无疑将是中国水

利水电旗下土地项目资源及资金支

持的最大受益者。

据同花顺数据显示，自

2013

年

8

月

2

日新湖中宝推出总额

55

亿元

的定增预案以来， 截至

9

月

12

日，

已有

16

家房地产上市公司推出再

融资预案，募资总额近

461.97

亿元。

中青宝：《仙战》尚处小规模内测 10月公测

证券时报记者 冯尧

市场对手游概念的热炒， 造就

了中青宝（

300052

）股价飙升。 中青

宝今日公告称， 此前市场关注的代

理手游《仙战》目前仍处于小规模内

测阶段，

10

月才能大规模推广。

日前有报道称， 中青宝代理手

游《仙战》已成功杀入多家平台排行

榜前十位，不久后有望正式上线，月

流水收入或超千万元。不过，中青宝

今日澄清，目前，该手游仍处于小规

模内测阶段， 其目的是为调优产品

数据，为大规模推广进行充分准备。

中青宝称，《仙战》目前未对公司

营收及利润构成重大影响， 预计

10

月进入公测，展开首轮大规模推广。

据中青宝透露，《仙战》 属于公

司代理运营产品。 主要运营模式分

为官方自主运营及与

360

、

91

、百

度、

UC

等第三方平台联合运营。

据悉，《仙战》 运营收入的分成

模式为， 官方服务器产生的游戏总

流水由中青宝与游戏开发商墨麟按

比例分成。 其他第三方平台产生的

游戏总流水由公司、 墨麟和平台方

三方按比例分成。因此，中青宝只占

游戏总流水收入的一部分。

事实上， 由于资本市场对手游

概念的持续关注， 中青宝股价在一

路飙升的同时，也遭到市场争议。中

青宝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公司净利

润为

1751

万元，同比增长

66.49%

。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到

2000

万元

的利润并没有手游业务的贡献。

日前，中青宝发布公告，称

4

月

底以来公司股价涨幅过大， 公司存

在三大风险：市盈率较高的风险、手

游业务整合的风险和手游业务及收

入占比较低的风险。

西宁特钢定增方案折戟

证券时报记者 冯尧

在调低了定向增发价格后， 西宁特钢

（

600117

）定增方案仍然无法如愿通过。

西宁特钢今日公告， 鉴于定增方案未获公

司股东大会通过， 而且目前的资本市场条件和

钢铁市场现状， 已经较制订方案时发生较大变

化，公司已向证监会提交撤回定增申请，并获得

证监会批准。

西宁特钢方面称，考虑到定增募资可以实

现部分生产线的技术升级改造，同时可以促使

公司淘汰落后产能，加强节能减排并调整产品

结构，适应西部大开发和新的潜在市场对钢材

品种、性能的新要求，同时还能改善公司财务

状况，降低财务风险，更好地实现该公司长期

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未来公司将择机推进相

关事宜。

事实上，西宁特钢在

2012

年披露定增方案

后， 公司股价持续滑落， 导致股价与增发价倒

挂，公司再融资计划一直停滞不前。

为了尽快完成融资，

7

月

20

日， 西宁特钢

决定调整

2012

年定增预案，拟将定增价格由每

股不低于

4.82

元调整为每股不低于

3.97

元，同

时拟将定增股份数量由

4.21

亿股调整为不超

5.11

亿股，募资总额仍为

20.3

亿元。 从

4.82

元

到

3.97

元， 西宁特钢定增底价下调了

0.85

元，

降幅为

17.63%

。

根据修改后的增发预案，募集资金中的

8.5

亿元将投资西宁特钢大棒线轧钢技术升级改造

项目，

8.3

亿元将投入西宁特钢小棒线轧钢技术

升级改造项目，剩余的

3.5

亿元偿还银行贷款。

西宁特钢最初对这份再融资计划曾寄予厚

望：“本次发行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促进主业做强做优，公司的业务范围在本次

发行后保持不变。 ”遗憾的是，该方案最终未能

如愿通过。

海宁皮城

联合工行建网上皮城

近期网络电子商务平台热度不断， 海宁皮

城（

002344

）联合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加入打造电

子商务平台的大军， 不过与将线下搬到线上的

公司不同， 海宁皮城皮衣皮草产品的销售格局

将是线下为主、线上为辅。

9

月

12

日，海宁皮城旗下的电子商务交易

管理平台“海皮城”正式上线。据悉，“海皮城”以

打造专业的皮革制品网上交易平台为目标，依

托海宁皮城现有实体市场的客户资源， 实现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海宁皮城称，开发“海皮城”更

多是在为实体店服务。

海宁皮城表示， 鉴于皮衣皮草属非标准化

产品，且行业内缺少大企业、大品牌，公司认为

未来皮衣皮草产品的销售格局将是线下为主、

线上为辅。 公司将在继续推进异地分市场建设

同时，积极探索和发展电子商务，抢占线上交易

份额。 海宁皮城提示， 因电子商务发展竞争激

烈， 海皮城上线后其运作方式和盈利模式尚待

实践检验， 公司计划网络公司本年度投资额在

1000

万元以内， 预计盈亏金额对公司整体利润

影响有限。 （余胜良）

双汇发展七成股权被质押 用于海外并购

公司股东罗特克斯承诺双汇发展净利润的70%将用于分红还贷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为收购史密斯菲尔德， 双汇发

展（

000895

）股东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决定将持有的双汇发展、 以及河南

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双汇集团）全部股权抵押，用于

为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银行

贷款提供担保。

公告称， 双汇发展直接和间接

被抵押的股权达

73.26%

。为归还贷

款， 罗特克斯承诺双汇发展将净利

润的

70%

用作分红。

8

月

31

日，罗特克斯与中国银

行（香港）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质押

协议，分别将其所持双汇发展、双汇

集团全部股权质押给中国银行 （香

港）。质押期限至双汇国际全部清偿

完毕贷款行的贷款。

据了解， 罗特克斯直接持有双

汇发展总股本的

13.02%

股份，持有

双汇集团

100%

股权， 并通过双汇

集 团 持 有 双 汇 发 展 总 股 本 的

60.24%

股份。 罗特克斯已经就其所

持双汇发展

13.02%

股份办理完成

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3

年

9

月

11

日。 目前，罗特克斯正在

办理双汇集团股权质押所需的审批

及登记手续。

为偿还境外银行贷款， 双汇国

际、 罗特克斯及双汇集团在境外贷

款协议中向境外银行承诺， 将会在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的条

件下， 每年将双汇发展不少于计提

盈余公积后净利润的

70%

用于股

东分红。

据了解， 国内很少有上市公司

能够做到将

70%

利润用于分红，简

单以双汇发展去年净利润

28.86

亿

元计算，如果分红

70%

，罗特克斯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可获得分红

14.8

亿元。

但仅靠分红， 双汇国际的还款

期会非常长，双汇国际

8

月

30

日宣

布与由八家国际及本地银行组成的

银团签署了一笔

40

亿美元的银团

贷款协议， 该笔款项将用于收购史

密斯菲尔德。 这部分贷款折合人民

币超过

240

亿元。 但如果双汇发展盈

利能力增长迅速， 分红也是很可观的

数字。

今年

5

月

29

日，双汇国际宣布与

史密斯菲尔德达成收购协议， 收购价

格包括债务在内达

71

亿美元。当时有

消息人士称， 中国银行将向双汇提供

40

亿美元贷款，将以双汇在中国的资

产作为贷款担保， 而作为交易顾问的

摩根士丹利将提供约

30

亿美元的贷

款， 并以史密斯菲尔德的资产作为抵

押品。

青岛海尔空调跻身

家电网购最受欢迎产品

在日前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主办的 “中国家电网

购高峰论坛”上，《

2013

年上半年

中国网购家电分析报告》发布。青

岛海尔（

600690

）空调产品宽带无

氟变频空调获评 “家电网购最受

欢迎产品”。

《报告》称，空调网购市场呈

现出更节能、 具备更多应用功能

的变频空调份额快速增长、 产品

高端化竞争日益加剧等特点。 在

产品高端化上，青岛海尔表示，为

了适应消费者需求个性化、 多样

化的新挑战， 海尔通过搭建线上

沟通平台， 将消费者纳入创新产

品的研发体系。 （贾小兵）

鲁西化工参加化工展

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记者从刚刚结束的第

12

届

中国国际化工展会上获悉， 鲁西

化工（

000830

）参会并达成了多个

合作意向。

据悉， 中国国际化工展会是

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化工展。

会上，鲁西化工共接待包括美国、

阿根廷、 巴西等国内外客户近

500

家，并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在展会上，石化联合会会长

李勇武对鲁西化工的迅速发展

给予了高度评价。 李勇武表示：

“在现有经济环境下， 大型企业

应该发挥出主力军的作用，延长

和拓展产业链，着力发展科技创

新、技术研发，让产品更具有国

际竞争力。 ” （卢青）


